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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 

 
有關 GuocoLand (Malaysia) Berhad 私有化建議之更新 

 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二六年二月三日發出之自願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

GLLM建議根據馬來西亞二零一六年公司法第116條，以選擇性減資和償還方式將

GLM私有化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 
 
本公司董事會謹此提供最新資料，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GLM股東特

別大會（「GLM股東特別大會」）上，有關私有化建議之特別決議案已由GLM之

無利益關係股東正式通過。 
 
緊隨於GLM股東特別大會批准後，私有化建議仍取決於其餘條件的達成，其中包

括（但不限於）取得馬來亞高等法院（High Court of Malaya）確認減少 GLM 已
發行股本的命令，以及隨後向馬來西亞公司註冊處呈遞該法院命令。在該等條件

達成的前提下，並根據指示性時間表，私有化建議預計將於二零二六/二七財政年

度的第一季度完成。 
 
 

承董事會命 
公司秘書 
盧詩曼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郭令海先生擔任執行主席；Christian K. NOTHHAFT

（羅敬仁）先生擔任執行董事及行政總裁；郭令山先生擔任非執行董事；黃嘉純先生，銀紫荊星章， 

太平紳士、Paul J. BROUGH 先生及吳麗莎女士擔任獨立非執行董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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